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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颁发 《工业企业
设计卫生标准》的通知

(79)卫工字第383号
(79)劳燕护字第55 t

    根锯国家旅本建设委员会(71)建革函宝第150号通知，

d1 P_'1-.部会同全国有关单位‘对国家计划委员会、卫生部

19(12年颁发的fT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国标建 (GRJ) 1一

62 1Pj丁[修汀、1卜经有关部门会审。现批准《工业企业设计

IL'1标准NT .136--79为全国通用设计卫生标准，白1979年11

  ! I起实11

    术k.r准 ! !1 091宗F工汗企朴的 般卫IIc}-,-求、对干各工业

企业的特殊卫生要求。请各省、市、自治区，国务院有关部、

委、总局，根据本标准的规定，结合木地区、本行业的具体

情况，制订补充规定，并报送卫生部、国家建委和国家劳动

总局备案。

    本标准由卫生部管理。具体解释等T作，由中国医学科

学院卫生研究所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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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国家劳动总局

1979年9月30日

修 订 说 明

   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(71)建革函字150号

通知，由我部委托中国医学科学院会同卫生、设计、科研以

及lyt学院校等单位，其同对国家计划委员会、卫生部1962年
颁发的《1几朴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国标建(GBJ) 1-62进行

修i 1 Ifif成的
    本标准fl修门过程中。贝彻 “预防为土”的卫生工作方

i卜 从我国现有的1,[1曰 发。井考虑到经济技术的发展，深

人’):I标调阳 究，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.吸取了有关科研

成'd'_" 41, #zfl求愈见。对其中 一些主要的间题。进行了多

次专If 4i i寸沦 最)l]共同有关部「!市查定机

    11f门少〕的f I, H!{上分四李八}条和附录 修订的主要内容

有 扩大了适用范围;增加了综合利用和治理 “三废”的基

本原则;充实和修订了大气、地面水、车间空气中有害物质

最高容许浓度的项目和数值;适当增加了中医中药和职业病
防治用室的面积以及规定了月又工医院床位数;删除了原标准

中“水alb分类”、‘t火力发电站和工业锅炉的烟囱高度”以及

卫生防护距离的具体分级 此外，对各章节的编排，突出了
卫生上的要求

    在实行过程中，请各单位注意不断总结经验，如发现有

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.并请将意见和资料寄送中国医学科学
院卫生研究所并抄送我部，以便今后进一步修订

卫 生 部

1979年 3月

弓一 川 一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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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值班室外，不得设置其它居住房屋。

    偏 任 众 设计产生有害工业废气的工业企业时，应

积极改革工艺流程，使之少产生或不产生废气，对于还必

须向外排故的有容废气，应采用行之有效的废气回收、综

合利用和净化处理等措施。并根据当地规划和自然条件的

特点，使排人大气经扩散稀释后，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

的最高容许浓度，不得超过表1的规定。

    娜格康 产生有害因素的工业企业与居住区之间，

应设置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。卫生防护距离的宽度，应由

建设主管部门商同省.市、自治区卫生、环境保护主管部

门根据具体情况确定。在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经常居

住的房屋，并应绿化。

            目住区大气中有.物质的.离容许浓度 农 ，

物 后 名 旅

.离容许浓度
鑫克了立方宋)

物 质 名 称

最高容许浓度
(奄克1立方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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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摘 1条 为了贯彻执行 “预防为主”的卫生工作方

针和宪法中有关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,防治污染和其

它公害以及改善劳动条件，加强劳动保护的规定，使工业

企业的设计符合卫生要求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，促进工农

业生产建设的发展，特制订本标准

    第 2条 在设计工业企业时，应坚特自力更生、土

洋结合的原则，积极采用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，将粉尘，

毒物及其它有害因素和“腹水、废气、废渣”等，消除在

生产过程中，使其少产生或不产!+对千生产过程中尚不

能完全消除的部分，亦应采取必要的综合预防、治理措

施，使工业企业设计符合本标准的有关规定。

    工业企业的设计，尚应符合现行的工业 “三废”排放

等标准的有关规定。

    如3条 新建、改扩建、续建的工业企业，必须把

各种有害因素的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it.同时施

工、同时投产。各主管部门必须会同工业企业所在省，

市、自治区建委、卫抢、劳动、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，合

理选择厂址，认真审查设计，做好竣工验收，严格把关。

    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必须发动群众，与有关部门密切协

作，认真监督本标准的实行

    编‘条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、改扩建、续建的大中

型〕_业企业。对于产生显若毒容的小型工业企业，亦应按
本标谁的有关规定执行

    现有工业企业，有污i;k危害的，亦应积医采取行之有

效的措施，逐步达到本标准的有关规定。
    :}:。工业组设;A目的大‘中、小型划分标准，应按国家t}行的规定执杆

  第二章 大气、水源和土壤的卫生防护

          摘一节 厂址选择和大气卫生防护

    第5条 工业企业的生产区、居住区、废渣堆放场和

废水处理场等用地及生活饮用水水源、工业废水和生活污

水排放地点.应同时选择，井应符合当地建设规划的要求。

    第6条 选择厂址时 必须防止因工业废气的扩散、

工业废水的排放和工业废涟的堆置污染大气、水源和土坡。

    第了条 产生危害较大的有害气体、烟，雾、粉尘
等有害物质以及噪声和振动等的工业企业，不得在居住区

内修途

    筑6条 向大气排放有害物质的工业企业，应布置

在居化区夏季最小频牢风向的上风侧。排放有害工业废水

的工业企业，应位于当地生活饮用水水源的F游

    第 ，条 在工业区或厂区内布置各种不同性质的工

业企业或车间时，应避免互相影响

    第 10系 建筑物的方位，应保证室内有良好的自然

采光、自然通风，并应防止过度口晒。建筑物之间的距

离，一般不得小于栩对两个建筑物中较高建筑物的高度

(山地而到屋愉)。

    编 11条 产生有害物质的工业企业，在生产区内除

  3一 1_了一4

让.祖一次最高容to浓度，指任何一次洲定始哭的最大容许演
    ②日平均.高容itik崖。指任(Of一口的平均浓度的最人容许值
    ③本表所列各项有害物质的检93方法，应按砚行的11大气监侧检
      脸方法;执行.

    ④灰尘自然沉阵1，可在当地清沽区实翻效试的苗础上带加3一‘
      吨厂平方公暇月

                第二节 给 水 卫 生

    娜 14条 工业企业生活饮用水的水源选择、水源卫

生防护及水质标准，应符合现行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

的要求。

    第 15条 生活饮用水管道通过毒物污染区时，或与

排水等管道平行或交又时，应按现行的《室外排水设计规

范，和(室外给水设计规范》执行

    第 16条 工业企业的生活饮用水管道，不得与非饮

用水管道连接。在特殊情况下，必须以生活饮用水作为生

产备用水源时，两种管道的连接处应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
污染生活饮用水

    当生产用水和生话饮用水采用同一管道供水时，其水

质应符合现行的a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规定的水质标

谁。向有毒生产设备供水时，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防



lj:有毒物质进人管道，污奥生活饮用水。

    ;P, 以城认ft来水fl为I-业企业的生产 用水. 井有可能向有毒生产议

备供水11 . PIff,25AT9ai713t有效的指施.防止有毒物&h:!}城铂自来水。

    娜 17亲 I_业企业自备的生活饮用水供水系统，不

得ij城锁供水系统连接。必须连接时，应采取行之有效的

拾施，71-L L取得当地卫生、环境保护和有关管理部门的同
意

水和生话污水的水质，应符合本标堆第21条表2、表3的

要求

地面水中有，钧质的.高容许浓度 襄 3

          筑三节 地面水和地下水的卫生防护

    第 18条 在设计产生有害工业废水的工业企业时，

应积极采川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，井将废水的绘合利用、

汗污分流、循坏使用等措施纳人生产工艺流程，应少排或

不排11害废水，减少或消除废水中有害物质。对于生产中

还不褪完全消除的有害工业废水，应符合本标准第2条的

规定

    第 19条 _「业it水和生活污水，应有完善的收集、
必要的处PP和排放系统，防止污染厂内外环境

    几种[_业}A-水混合时能形成有毒气体〔如硫化氢、佩

化氢"r1A )和大His不溶性物质时，应分别处理后，方准排入

)内同一排水廿道

    L业废水排人城镇排水管道时，应符合现行的《室外

III水设计规葩》的要求。
    第 20条 用丁农田两溉的工业废水，应积极处理、

慎重利用，并应符合现行的之农田灌溉水质标准》和《生

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中有关水源卫生防护的要求。当不能

达到终年利用，而必须排入地面水体时，应符合本标准第

21条的要求

    第21 条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，应经必要的处理，

方准排人地而水体。当其排人地面水体后，下游最近用水

点的水质，应符合表2、表3的要求。
    注.Q脸近用水点是借排出口下醉.近的城鸽，工亚企业熟中式给水

          琅水点上醉工.。。。米断面处，成表村生陌长用水泉中取水点

        ③在城镇，工业企业血中式给水取水点的上漪>。。.米及下i工。

          浓的范围内，不臼排人工业座水和生活t-水。

        ⑧地面水f7 3 l应挂最枯位t成ssi保证率的.旱牟.早月的平

          均小时litfll. is水接18WUtlka小mfdti计称.

注:衰2、衰3所列各项指标和有官物its滋Y方法。应按砚行的《地
    面水水脸监侧位脍方法n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地面水水段卫生共求 农 2

    t < I          31      4~几厂戈厂一一
  绝浮M 质 一

色·4.味 }
  汉俘物后 }
  p”t }

n., "at$ H 20'C)}
  形解暇 }
  }'A9b)ol{
FY l8体 !

不言n}te},ror}shxtt}x. a:+a}}}ann}}}xtt2},r.}t}k}}l}ti}}rMfiia'Ilf}, A1Faf}91:

    第 23条 水力排灰、冲波、尾矿和洗煤等废水，夕

须经过处理符合本标准第21条的要求时方可排入地面水

气

    筑 n 牵 为防止污染地下水浑,有害工业废水和生

活污水不得排人渗坑或渗井等。

    拍送有害工业废水的管道和明某，应防止渗漏。能散

发有毒气体的工业废水，在流人处理设备前，不得采用明

渠。

水面l不目出现较明显的油口和浮沫

M -.5

不超过3一‘奄克厂升

不低于4瑰克了升

不姐过表3超定的最高容t'f浓度

Ritih̀雕AhS9tl8璐1'毓蕊豁t}339!>}Wil̀i3itlt. M}iC(kFi}1#Sli.Kilini}>klk

    第 22条 当工业废水和生话污水必须排人不能发挥

稀释能力或不5i:考虑稀释作用的地面水时，排人的工业废

              绍四节 玻注处 t

    鹅26条 工业企业的生产废波，’应积极采取绘合利
用措施。凡已有综合利用经验的，必须纳人工艺设计。利
用有害工业座渣，必须防止产生新的污染。

    废波堆放或填洼时，应有防止扬散、流失、淤塞河遗
等措施，以免污染大气、水源和土城。

    鹅 26余 含汞、福、砷、六价铬、铅、氮化物、有

机磷及其他毒性大的可溶性工业废渣，必须专设具有防

水、防渗措施的存放场所，井严禁埋人地下与排人地面水
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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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表
，，，， ~， .................

第三童 车 间 卫 生 物 质 名 称 畏:翼 名 称
暴高容墓

法
“
度

立方来) 麒 〕

�

�
�一

一

一

�
.

一

�
!!

.

!

1‘

�
1

1!

e
s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皮

第一节 防 尘、防 毒 O S

0.DZ

0 05

0.01

见

扣〔不滚性化介物}

黄 确

盼(皮)

双烷、四丝化菊

像化葱及红佩酸盐
  〔澳算成HCN)(

联苯 联苯醚

能 化 氮

欲酸及三暇化硫

始及其化合物

侣及其化合物
  (澳算成Mno刁

旅

抓化扛及盐酸

抓 苯

组漪及抓联笨〔皮)

抓 化 苦

抓代烃.

二派乙烷

三撅乙姗

四姐化碳〔皮)

洛 乙 娜

抓T二场(皮)

演甲烧〔皮)

映甲烷〔皮)

洁荆汽油

演 油 谧

1O3
‘。;，

:，

光 气

有机白化合物，

  内吸麟〔1心5，)(皮〕

  对理.〔伟。的(皮〕

  甲伴肠(3，11)(皮)

  马拉随确(40‘5〕
    (皮}

  甲茜内吸碑
    (甲苍 105，〕(皮)

  甲羞对胶礴
    {甲基一1605)(皮)

乐果 〔皮)

故百虫〔皮)

故故畏(皮)

.比 吮

汞及其化合物

  金 月 未

  升 天

  有机策化合物
    (皮〕

松 节 油

环权盆丙烧〔皮〕

环暇乙烷

环 己 阴

环 己 阵

环 己 跳

苯〔皮)

茉及其同系物的一峭
鑫化合物(阴鉴苯正
翻茜甲笨够)(皮)

:一

    第 27条 放散有害物质的生产过程和设备，应尽且

考虑机械化和自动化，加强密闭，避免直接操作，并应结

合生产工艺采取通风措施。放散粉尘的生产过捏，应首先

考虑采用湿式作业。有毒作业宜采用低毒的原料代替高毒

的原料

    第 28条 产生有害物质的车间，有害物质发生源的

布置，应符合下列要求:

    (一)放散不同有害物质的生产过程布置在同一建筑

物内时，毒害大与毒害小的应隔开，

    (二)有害物质的发生源，应布置在工作地点的机械
通风或自然通风的下风侧，

    (三)如布置在多层建筑物内时，放散热和有害气体

的生产过程，应布置在建筑物的上层。如必须布置在下层

时，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上层的空气。

    第 29亲 产生危害较大的粉尘、有毒物质或酸碱等

强腐蚀性介质的车间，应有冲洗地面和墙壁的设施。车间

地面应平整防滑，易于清扫。经常有液体的地面应不透

水，并坡向排水系统。

    第3。条 产生汞、砷等剧毒物质的车间，其墙壁、

顶棚和地而等内部结构的表面，应采用不吸收毒物的材

料。必要时加设保护层，以便清洗。其废水应纳人工业废

水处理系统。

    第 31 条 经常有人通行的地道，应有自然通风或机

械通风，并不得敷设有毒液体或有毒气体的管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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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间空气中有容怕皿的.离容许浓度 衰 ‘

许
度
尹

物 质 名 称 榨:二 曲 质 名 称

.高容许
依 理
  〔西兑j
  立 方 未 夕立方来〕

〔一)有.知质

氮

典
一双化瑞。
一 甲 胺

乙 健

乙 睛

二二甲 脍

二 甲 苹

二甲茹甲胜胶〔皮)

二甲基二燕硅嫂

_二权化谈

二暇化硒

龙抓丙醉(皮〕

二破化碳(皮)

二异爪敌甲苯酣

〕 炜

1一_烽

  30

  5

500

  3

  10

100

  1O

  2

  15

  O

  5

  l0

丁 咬

三乙鉴瓜化铭(度)

三瓜化二砷及五级化
  二砷

三斌化位、铭胶敖‘正铭
  曲盆(摘算成Cro)

三峨里硅

己内睡胺

五暇化二确

五旅助及共钠盐
一J‘ 一J户 一J.

尸、 ，、 产、

丙体六六六

丙 阐

丙姗脯(皮)

丙 姗 蔽

丙肺脾〔皮)

甲 笨

甲 服

1::1

末脸、甲苯胺、二甲本
  玻 (皮)
苯 乙 姗

帆及其化音物，

  五暇化二帆烟

  五妞化二筑粉尘

  钮铁合金

奇性翻换算成灿哎狂』)

组{胃讲专物

翻 鉴 映

钨及峨化鸽

口暇目，

皿酸甲目

.随乙.

口成丙口

.酸丫目

瀚酸戊.

醉.

甲 醉

丙 醉

丁 醉

戊 醉

份 酸

价 化 鱿

  5O

200

200

100

  10

  O 分

盆 (二)生产性粉尘
O ns

暇化旅(摘，成NO.)

园
曰
曰
图
-园
同
回
曰
洲

载 化 律

. 化 佛

脚 化 皿

:嚣’

  3

  10

  1

  0 8

  O 1

  0.05

400

  2

  0 3

  2

100

    月

  {铅及。嫦·

72{班化易

州繁黑毖九物)一合有功%以上游离二  暇化硅的粉尘〔石

  英，石英岩等)..

石栩扮尘及含有功%

  以上石棉的粉尘

含有切%以下游离二

  暇化硅的滑石粉尘

含有扣%以卜游离二
  饭化硅的水浪粉士

    第故 康 车间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浓度，不得超过表

4的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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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方来

许
度
2

目

竺
黔
献

物 版 名 称 物 欣 名 称

号一

”一““工。%以卜。离
  一暇化a的坦尘
”一骸级化s:. Si合会
  1 粉尘

胜脚招和犷渣棉扮尘

烟草及茶叶粉尘

其池粉1，二 l:

翌
勺

注:①表中最高容n浓度.是T人下作地h空气中有害物 质 所 不应 妞过

      的般随。丁作地点系折工人为观寮和牌理小产过程而经常成定 时停

      留的地点，如生产操作在车间内许多不同地点进行，则整个车间均
      算为S作地点

    ⑨有丈皮)标记者为除经呼吸进吸收外。尚秘经皮肤吸收的有毒物质。
    ⑤工人在车间内停留的时间短析，经采取措施仍不能达刑上表规定的
      浓瓜时，可与省.市、自治区卫生主节部门协商解决
    ·一权化碳的最高容许浓度在科业时间短哲时可予放宽:作业时间1
      小叶以内一 暇化限浓度可达到5o奄克尹立方米，半小时以内可达翻
      工00庵克 立方米1to-YO分钟可达到艺。。庵克尹立方来.在上述条件
      下反复作9Y时，两次作业之闻须闭隔2小时以上

  中中含有.J% 以上漪离二权化硅的生产性扮尘I宜不超过t毫克/立方
        来竹

·*。其他扮尘AMP离二长化硅含t在10%以下，不含有每物质的犷物
      性和动植物性扮尘。

④本表所列各项有奋钧质的怡脸方法，应挂现行的 优车间空气监翻位
  验方it N执fl.

    筑 33条 露天作业的工艺设备，亦应采取有效抢

施，使]._作地点有害物质的浓度符合本标准第32条表4的
要求。

    第 34条 数种溶剂(苯及其同系物或醉类或醋酸脂

类)的蒸气，或数种刺激性气体(三氧化硫及二氧化硫或

氟化氢及其盐类等)同时放散干空气中时，全面通风换气

量应按各种气体分别稀释至最高容许浓度所需要的空气t
的总和计算。除上述有害物质的气体及蒸气外，其他有害

物质卜J1时放散十空气中时，通凤量应仅按需要空气量最大

的有害物质计算。

    第35条 机械通风装置的进风口位置，应设于室外

空气比较洁净的地方。相邻车间的进气和排气装置，应合

理布找,避免不利影响

    第36条 为了更好的保证车间空气达到本标准表4

的要求， 机械通凤送人车间空气中有害气体、蒸 气及粉

尘的含吊，不应超过本标堆表4规定的最高容LJ'浓度的

30%

    第 37条 空气.卜含有病原体(如毛类、破烂布等分

选车I,d)、极难闻气味的物质(如熬胶等)及右害物质浓

度可能突然M高的车nII,不得采川循环空气作热凤采暖和

认户、调V,

    第 3日条 供给车间的空气，一般直接送至 I.作地

点。产生粉尘Ifi1小放散有冉气体或放散有害气体而又无大

准奈热的尔问，有局部排气装段的I.作地点，可由车间卜

部送人空气

    第 39条 弃劫凝结燕气和积聚扮尘的排气装粉，以

从物质7f c介时能引起爆炸、燃烧或形成更了1",的混合物、

比介物的才丫 h I'L,不得联成 个排“系统

    第40条 局部排气装咒排出浓度较币的有I.-物质，

4e纤;f净化[..(收处理，达到本标谁第]:33;规定时，方可向
狡r又州吹

    第41条 们车间的生产中可徒炎然产生大量有害物
质叫.[.', j,器衷故川风戈跨。彩故排凤装片的排出n.应

避免时居民和行人的影响

              第二节 防奢、防寒、防湿

    第 42条 为f达到防著的Ct的，T艺流程的设计宜

使操作1.人远离热N', 101时根据其具体条+r采取必v的Rsl

热降温措施

    第43条 为了减少车间内热监的散发，热源的布

搜,应符合下列要求

    一、尽垦布置在车la】外面，

      二、采用热压为主的白然通凤时，尽最布i"i在天窗的

  「而冬

    兰、采用穿堂风为主的自然通凤时，尽业布置在夏不

主导风向的 「风侧，

    四、便于对热源采用各种有效隔热格施，

    五、使工作地点易于采用降温拮施。

    第 44条 热车间宜设有避风设施的天窗。天窗和{R9

窗应便于开关和清扫

    第 45条 夏平自然通风用的进气窗其下端距地面不

应高于1.2米，以便空气直接吹向工作地点。冬季自然通

风用的进气窗，其下端 般不低十d米。如低十搜米时，

应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冷风吹向工作地点

    第 46余 白然嘘风应有足够的进风面积。产生大脸

热、iv汽、有害气体的单a厂房的附属1t筑物，，工用该厂-
房外墙的长度小得超过外墙全长的301/, )I不宜L&在J房

的迎凤面

    第47条 产生大frt热或fill出有害物质的车IRI,在平

面布置卜应以其最大边作为外墙。如四周均为内墙时，应

采取措施向室内送人清f4̀空气。

    挤 48条 当室外A际出现的温度等于夏季通凤室外

计算温度时，车间内作业地带的空气温度，应符合下列要

求

    一、每小时散热量小于20千卡/立方米的车间，不得

超过室外温度30C,

    二、每小时敞热且20̂ 100千fl}/立方来的车间，不得

拐过室外温度，C卜

    三、每小时傲热显大于100千卡/立方米的车间，不得
超过室外温度70C
    注，忿作业地带系指工作地点所在的地do以上2米内的空Vi]

        ②在通风室外计葬温度较低的地区.当作业地带的空气温度按本

          条设I卜确有困难时，可适当放宽，坦不得祖过本标准第‘9条农‘

          中对工作地点的要求

        ③夏季通风空外计算滋度的规定，应按瑰行的《工业企业来暖、

          诵风和空气调节设1卜规范b执牛入

    第4]条 车间内下作地点的夏季空气温度，应按车

间内外温差计算。其室内外温差的限度，根据各地夏季通

风室外计算温度确定，不得超过表5的规定

            车间内工作地点的a早空气通度粗定 容 5

第so条 某些企业或车间(如炼焦、平炉、轧钢

3- 13一 7



等)的工作地点温度确受条件限制，在采用一般降温拮施

后，仍不能达到表5要求时，可再适当放宽，但不得超迁

2'0,同时应在工作地点附近设置工人休息室，休息室的

温度一般不得超过室外温度。

    第 51条 特殊高温工作地点，如高温车间的天车驾

R室、轧钢机的操纵室、拦m车的驾驶室等须有良好Rlw热

措施，井应设小型空气调节机组或采取其他有效降温措
施。室内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浓度，不得超过表4的规定。

    第 52 条 高温工作地点采用局部送风降温惜施时，

带有水贾的气流到达工作地点的风速应控制在3-v5米/秒，

雾滴直径应小于100微米，不带水雾的气流到达工作地点

的凤速，轻作业应控制在2--5来j秒，重作业应控制在5-
7米/秒。

    第 53 条 高温作业的工业企业，应有配制含盐清凉

饮料的设备和用室。设备和用室的布置应便子卫生管即.

    第54条 工艺L以湿度为主要要求的空气调节车u4

(如幼织生J)，当宝外失际出现的溢度等于夏季空调室

外计算温度时，车间内的空气温度不得超过表6的规定。

夏季通风空外计算温度高于31 0C的地区，可按规定的温度

加I ,C,湿度不变

              车间的空气调节I攀空气a度视定 A} a

    第57条 旅名工人所占容积小于20立方米的车间，

应保证每人每小时不少于30立方米的新鲜空气最，如所占

容积为20--40立方米时，应保证每人每小时不少于20立方

米的新鲜空气量，所占容积超过4。立方米时，允许由门亩

渗入的空气来换气。采用空气调节的车间，应保证每人每

小时不少于30立方米的新鲜空气量。

    第 58条 冬季采暖室外计算温度为-200C及-200C

以下的地区，为防止车间大门长时间或须转开放而受到冷

空气的侵袭，应很据具体情况设置门斗、外室或热空气幕

等

    第 阳 奈 设计热风采暖时，应防止强烈气流直接对

人产生不良影响，一般应在0.3米j秒和。1米/秒之间，送

风的最高&I度一股不得超过700Ca

    第 80盏 生产时用水较多或产生大量湿汽的车间

设计时应采取必要的排水防涅设施，防止顶拥滴水和地面
积水。

    第 61条 车间的围护结构，应防止雨水渗人。采暖

车间I t7护结构的内表面，应防止架结水汽。
    1a: fb tSM TP括门窗。特殊A59i$i;fAIS艺上允许在io LR*P[fe,

        除外

第四章 辅 助 用 室
相对洲度〔%) 50 1       60 1       70 1       80

空气沮度(0C

ŶR3ii%}4Fi}'1T16tA'A43R̂a. E%#N.fiAhai'.dV.}业采lja面iq
和空气调节设们规范n执行.

55条 设计集中果暖车间时，车间内工作地点的

  中{乍业时不低于

 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

    第 f条 工业企业应根据生产特点、实际需要和使

用方便的原则，设置生产卫生用室(浴室、存衣室 1 'IV洗

室、洗衣房)，生活用室(体息室、食堂、厕所〕 妇幼

卫生用室和卫生医疗机构

    第63亲 辅助用室的位置，应避免有害物质、病原

体、高温等有害因素的影响。建筑物内部构造应易于清

扫，卫生设备应便于使用。

    绍 64条 浴室、盆洗室、厕所的设计计算人数，一

般按最大班工人总数的93 计算。存衣室的设计计算人

数，应按车间在册工人总数计算。

洛

第
冬乖空气温度 轻作业时不低干I50Ci

120C,重作业时不低十100C0当每名工人占用较大面积

( 50̂ 100平方米)时，轻作业可低至100C 中作业可低

至7’0;重作业可低至5心C。在每名工人占用的建筑面积

超过10。平方米时，可仅要求工作地点及休息地点设局部
采暖装置

    Pt,①冬季采叹宝外计算幽度的舰定，应按砚行的屯工业企业果吸通

          风和空气调节设计舰范孙执行

        ②轻作业系指能皿in耗在12。千卡/小叶以下的工种。如仪表、机

          械加1二、C恻.针织4.

          1,0业系19f lin t,V izo--isa千r,小时的工种t如术丫，饭
          金工、炜住竿.

          盆作业系抬能盆价耗在上so--2印千卡了小时的工种，如室内大型
          包监，人力运粗等

    挤56条 集中采暖地区辅助用室的冬4-6室内空气温
变，不得低于表7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翩助用宜的冬攀宜内空气通度 理 7

第二节 生产卫生用宜

筑 65条 浴室、存衣室、盆洗室的设置，应根据车

间的卫生特征分级确定，其分级应符合表8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车间的卫生特征分级 玻8

一
PkkME

有护
  极昌怪皮肤吸

收引妇中碑的剧

有物灰〔如有机

脚 三研落甲苯、

四乙落铅娜 )

  岛经皮肤吸收

成有忍典的物所I

成高聋物屁(如丙

场胭、唯咬、笨

阶那)

英地老物

辅 助 用 宜 名 称 宜内空气is度("m

剧听、盗洗室

R 盒

办公书.休色室

1支术盗奋飞宝

介 衣 宝

叨 9l'

淋 to 'iE

琳浴书的换衣业
ht U门.:r

  不接触有每物质

或盼尘.不污桑或

轻度玲如身伟(如

仪表 全俄冷加几、

饥械加工娜)

-

︸
处

动

毛

-

一

料

应

一
尘

-
他

~
粉

一
其

  注2

    l盈

t6~ 1己

  止‘

  】母

  夕o

  25

  23

  2皿

注:虽昌经皮肤吸欣，但品伴发的有每物质〔如苯那)可按s姐确之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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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 66条 浴室:

    卫生特征1级、2级的车间应设车间浴室，3级宜在

车间附近或在厂区设健集中浴室，4级可在厂区或居住区

设五集中浴室

    因生产事故可能发生化学性灼伤及经皮肤吸收引起急

性中毒的工作地点或车间，应设事故淋浴，并应设置不断

水的供水设备

    第 67条 淋浴器的数量，根据设计的计算人数，应

按表9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妞个瀚浴曰使用人胜 斑 9

车间卫K;特征+8别

防尘、防蝇、肪鼠措施

    第 73条 厕所与作业地点的距离不宜过远，并应有

排臭、防蝇措施。车间内的厕所，一般为水冲式。

    厕所的蹲位数，应按使用人数计算进行设计

    男厕所100人以下，每25人设一蹲位，100人以上每增
5。人，增设一个蹲位。

    女厕所100人以下，每20人设一个蹲位，100人以上，

每增35人，增设一个蹲位。

    男厕所内，每有一个大便器，应同时设小便器一具

(或0.4米长的小便槽)。

    水冲式厕所内，应设洗污他。

钻个淋洛器使川人数 {一 2一        s洲        a5-8     9-]2   13--21
    住:价女浴空翻ii J特征1股，2级的车问裕宽、不得设俗池。
        ;RJ方灸热地区需尽天洗浴者。卫生特征透级车间的俗宝每个琳
          70器的使用人处.可按1$人if算.
        忿暇竹业者可设部分浴池，其面积尽1币方来可按1‘个琳浴器

          恢算。当琳浴答欲且少干5个时，俗池面积每1平方来可接1
          个琳俗器换弃.

        ON 浴i!内一股按‘一6个琳浴器设一几m洗id.

    第 66条 存衣室:

    车间卫生特Ill: 1级的存衣宝，便服，工作服应分室存

放。〕二作服室应右良好的通凤

    车间山1毛特征2级的存衣室，便服、工作服可同室分

少卜存放，以避免7_作服污染便月氏

    车间JUl:特征3级的存衣室.便服、工作服可同室存

放。存农室可与体J息室合井设置。

    4间卫q特征4级的存衣室，存衣室与休息室可合并
设ii,或在车间内适当地点存放工作月比

    im度大的低温重作业如冷床和地下作业等，应设T作
服干燥室

    第 69条 车间内应设盟洗室或盟洗设备。盟洗水龙

头的数量，根据设计的计算人数，应按表10规定计莽

                  翻洗水龙头的便用人胜 衰 10

车间卫尘特SE级别 敏个水龙头的使用人吸

t, x 空0~ 3D

                第四节 妇幼卫生用室

    第 科 蔽 女工卫生室:

    最大班女工在100人以上的工业企业，应设女工卫生

室，且不得与其他用室合并设里。

    女工卫生室由等候间和处理间组成。等候间应设洗手

设备及洗涤池。处理间内应设温水箱及冲洗器。冲洗器的

数且应根据设计计算人数计算。按最大班女工人散,10。一

200名时，应设一具。大于200名时每增加2011名应增设一

其。

    最大班女工在100名以下至40名以_t的工业企业，亦

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，设置简易的温水箱及冲洗器。

    筑 ，6余 乳儿托儿所

    全厂女职工人数在100名以卜的工业企业，应设乳儿

托儿所，其床位应按最大班女工人数的10 15洲计算。

    乳儿托儿所应由以一『房间组成:乳儿生活室、哺乳

室、厨房(配乳室)、盟洗室、隔离观察室及」_作人员办

公室等。50个床位以下的小型乳儿托儿所房间组成可以适

当简化。乳儿生话室的使用面积应按每个床位2.5平方米

l于算，并可采用木质地面。

    乳儿托儿所的位置，应在女工较多的车间附近，但不

得设在放散有害物质车间年最大颇率风向的下凤侧

    建筑物应保证有充足的日照和良好的通风，井应有户

外活动场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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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改:技触油污 HO今间，有条件的可供绝热水

    娜70东 生产操作中工作服沽染病原体或沽染易经

皮肤吸收的剧毒物质或工作服污染严重的车间，应设洗衣

房。

              筑三节 生活卫生用室

    筑71系 工业企业应根据生产特点和实际需要设置

休息室。休息室可兼作学习、取暖、进彼及吸烟之用。在

女工较多的企业，应在车间附近清沽安睁处设置孕妇休息

室

    组72条 食堂的位置要适中，一般距车间不宜过

远，但与有毒车间不得相邻设置，并应避免有害因案的影

响

    食堂内应设洗手、洗碗、热饭设备。厨房的布置应防

止生熟食品的交叉污染，并应有良好的通凤、排气装置和

              鹅五节 医疗卫生机构

    娜76条 职工人数不到300名的工业企业，根据生

产需要，可设卫生室。其使用面积应不大于20平方米。

    筑 刀 条 职工人数在300̂ 5000名的工业企业，应

设显厂矿卫生所。其房间组成及面积:

    一、300̂'1000名职工的厂矿卫生所，应设候诊诊察
室、治疗室，药房等。其使用面积一般为30̂70平方米

    二，1001-200。名职工的厂犷卫生所，应设候诊诊察
室、治疗 l!.临床及工业卫生化验室、药房等。其使用而

积一般为70-110平方米。

    三、20013500名职工的厂扩卫生所，应设候诊诊察

室、治疗室、临床及工业卫生化验室、x光室.药房等。

其使用面积一般为110-150平方米。
    四、3501.5000名职工的厂矿卫生所，应设候诊诊寮

家‘治Jr家、临床及工业卫生化验室、x光室、药房等。

其使用面积一般为140--190平方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一 13一 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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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 79条 职_I人数在soon名以上的 消毙工业企,1Y,

应设置职1_医院，交通不便的山区、边远地区以及产生显

苦靡害的 I- IV企业，职J人数在3000名以土的可设置职工

医院

    设狱职 上医院的 卜业企业，引应根据需要设置厂矿卫

}所

    同 一地区相邻的J」k企业，必须联合建立职工医院或

I !y卫生所，由参加的工业企业共同投资修建。

    职 IIK院的占地面积、 建筑面积以及庆位设 w等标

治机构、卫生防疫等用房使川面积，可根据需要适当增

力日

附录 本标准用词说明

lilt,Wi
应按国家建委、卫生部颁发的《"'}'合医院建筑标准》

    第 79条 职I_人数在2000名以上的工业企业，尚应

在500名职1.以卜或职1_人数在300名以上产生显著毒害的
车UPI设笠车间卫生站。车间卫生站根据情况可设在各个车

1'I，亦可儿个车间联合设-'Lo距离职工医院或厂矿卫生所

较近的车间可以不设。车间卫生站的使用面积一般以20平

方米为宜

    第 80条 厂(r'职工医院应设置职业病防治科(包括

I.业卫牛化验室)，用房的使用面积一般为40-80平方

米

    职 I一人数在10000名以 卜的夫创丁Jl-企III-.  1M JDgm

    一、对本标谁条文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，采用以下写

法:

    1-表示很严格，11=这样作不可的用词

    正面词 一般采用 “必须”，反面词一般采用“严禁”。

    2.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

    正而词一般采用 “应”，反面词一般采用 “不应”或

  “不得”。

 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，首先应这样作

的用词:

    正面词一般采用 “宜”或 “一般”，反面词一般采川

  “不宜”。

    4.表示一股情况下均应这样作，但硬性规定这样作有

困难的，采用 “应尽盆”。

    5.表示允许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，可以这样作的，

采用 “可，。

    二、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、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

执行的写法为 “按⋯ 执行 “或”符合⋯.”要求。非必

须按所指的标准、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“参照
.””

             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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